广东省妇女联合会

关于开展第三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暨“十大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妇联、省直机关妇工委：

根据《全国妇联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争做巾帼好网民”主题活动的通知》要求，现就开展第三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暨“十大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征集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第三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暨“十大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征集活动自2022年5月开始，至2022年7月底结束。

二、活动内容
1.“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征集。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中国好网民的重要指示要求，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各行各业女性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弘扬网络主旋律，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繁荣网络文化创作等方面的典型故事，展现广大女性网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2. “十大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征集。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主线，面向各地各级妇联组织、网信部门和社会各界征集在开展“争做巾帼好网民”主题活动中创新的好做法好形式、形成的好经验好机制，为更好开展活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3．广泛开展宣传展示活动。征集期间，全国妇联和中央网信办将在全国妇联女性之声、中国妇女网、新华网、中国网等网络平台设置“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专题展示区，广泛传播征集的故事和案例。推选结果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布。适时组织巾帼好网民优秀故事代表参与全国妇联和中央网信办开展的线上线下交流分享活动，并通过网络大力传播推广，引导各行各业女性争做巾帼好网民。
三、推选条件
1.“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推选条件：故事必须正面真实，主人公原型为年满18周岁以上的女性，要求政治立场坚定，事迹突出，重点征集5种类型的优秀故事：

——社会正能量类：在网上创新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新时代中国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在倡导女性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宣传女性正能量事迹上有鲜活事迹和突出成效。

——公益慈善类：通过网络积极参与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在帮困解难、关爱帮扶、妇女儿童维权、卫生健康、绿色环保等公益领域取得突出成绩，有效激发社会公众参与公益热情。

——网络治理及网络安全类：参与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清理网络不良信息，为营造安全健康网络环境、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具备较强的网络安全专业技能，积极协助有关方面消除网络安全问题和风险，发挥突出作用。

——产品创作类：积极创作短视频、动画、漫画或图文等内容积极、形式生动、质量较高的网络文化产品，在网上传播广泛，正面引导效果好。

——网络素养教育类：主动普及网络知识、宣传文明上网理念、纠正不良用网行为，敢于同网上不良现象和不法行为作斗争，在教育引导广大网民增强网络素养，净化网络环境、培养网民文明用网习惯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2.“十大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评选条件：案例为各地各方面在组织动员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与“争做巾帼好网民”主题活动的典型做法，特别是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所开展的主题活动，既有当地特色，又可复制可借鉴。

四、推选方式
“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通过组织推荐和网络征集两种方式征集。组织推荐由地市级妇联、网信办联合推荐1-5个故事（原则上不重复类型）。故事主要以短视频形式呈现，时长为3分钟左右。网络征集投稿方式另行通知。

“十大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每个地市级妇联、网信部门可联合推荐1-2个。推选单位可为各地妇联、网信部门、社会组织等，也可联合推荐。案例字数不超过2000字，并报送相关图片和视频。

五、报送要求和渠道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把征集活动作为近年来开展“争做巾帼好网民”主题活动的一次工作总结和成果展示，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策划实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要广泛深入进行动员，充分调动广大女性网民关注和参与热情。

2.“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 需按要求填写 《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推荐表》（附件1）,电子版报送至联系邮箱，纸质版由推荐单位盖章后邮寄至省妇联宣传部。每个推荐故事需附工作照 2-3张,证件照 1-2张,介绍相关人物和故事的短视频 1个。工作照清晰度不低于 1920∗1080,证件照大小不低于 100KB,短视频清晰度不低于 1280∗720、长度不短于 3分钟,可通过网盘、光盘、U盘等方式报送。

3．“十大争做巾帼好网民案例” 需由推荐单位根据报送要求 （附件2）提供文字材料,不超过 2000字,通过联系邮箱报送。

4.报送时间：截止 7月15日。
联系邮箱：gdflxcb@163.com
邮寄地址：广州市中山一路梅花村3号省妇联宣传部

联系人：关  欣
 020-87184985 

附件1：“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推荐表

附件2：“十大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报送要求

                      广东省妇联

                      2022年5月16日
附件1

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1寸

照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申报类别
	
	单位职务
	

	手机号码
	

	推荐地市
	

	曾获

主要

奖励
	

	故事

简介

（150字

以内）
	（故事全文500字以内，请另附页报送）

	市妇联

(网信部门)推荐意见
	（报送纸质版时填写此栏）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省妇联

(网信部门)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申报类别”填写：正能量类、公益慈善类、网络治理类、产品创作类、网络素养教育类。

2.每个推荐故事需附工作照 2-3张,证件照 1-2张,介绍相关人物和故事的短视频 1个。
附件2

“十大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报送要求

1.案例表述要主题清晰、层次分明、资料翔实、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
2.文章结构包括：①背景与起因;②做法与经过;③成效与反响;④经验启示。

3.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随文报送图片和短视频（以网盘链接形式附文后）。

4.格式要求：

字体格式：案例标题宋体，二号字，加粗；副标题楷体，小二号字；正文仿宋，三号字 ；一级标题黑体，三号字；二级标题：楷体，三号字，加粗。

页面设置：行间距30磅；页码位于页面底端，对齐方式为居中。

文字表述：单位名称须使用全称或规范化的简称；时间用X年X月X日具体书写；涉及时间、统计数字、人数，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图表尺寸标注规范，符合制图标准，插图和表格均需有编号和标题，图标题为五号字，表标题为小四号。


